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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1990年，全州有干部、职工建（购）私房1966户，占地983. 4 9亩 （耕地183. 11 

亩，非耕地800. 38亩），平均每户建房占地0.5亩。其中有违法占地行为的903户，违 

法占地264. 2 1亩 （耕地39. 94亩，非耕地224. 2 7亩），平均每户违法占地0.29亩。从 

违法占地的性质看：擅自占地77户，面积19. 3 2亩 （耕地14. 60亩，非耕地4.72亩）； 

少批多占776户，面积194. 31亩 （耕地24. 2 4亩，非耕地170. 0 7亩）；越权批地1 户， 

面积0• 75亩；买卖和非法转让土地的33户，面积48. 3 1亩 （非耕地）；其他形式的违法 

占地16户，面积1.52亩 （耕地0.35亩，非耕地1.17亩）。在 903户违法占地户中，涉 

及县级干部93户，区、科级干部307户，乡股级干部115户，一般干部388户。处理情 

况是：拆除建筑物的4 户，面积2.16亩 （耕地1.35亩，非耕地0.81亩），涉及区、科 

级干部2 户，乡股级干部的2 户；收回土地47户，面积9. 15亩 （耕地2. 11亩，非耕地 

7. 04亩），涉及县级干部2 户，区科级干部22户，乡股级干部9 户，一般干部14户；赔 

偿土地损失585户，共计金额105716. 60元，涉及县级干部52户，区科级干部128户， 

乡股级干部83户，一般干部322户；罚款138户，收缴罚款金额28705. 2 0元，涉及县 

级干部11户，区科级干部25户，乡股级干部9 户 ， 一 般干部93户；受党纪处分的区科 

级干部1人；补办用地手续的128户。

第五节物资管理

一、机 构

甘孜州在1961年 9 月以前，未设立专门的物资管理和供应机构。至 1961年 9 月，贯 

彻 《中央批转国家经委党组关于加强物资供应工作和建立物资管理机构的请示报告》，方 

设立州物资局。1963年州物资局改名为州物资综合供应公司，实行“政企合一”。1972年 

又恢复成立州物资局。1980年 3 月，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州物资局实行机构改革， 

正式设立“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州金属材料公司、州机电设 

备公司、州化工建材公司、州生产资料服务公司、州物资车队；物资局只承担行政管理、 

行业管理的职能，不从事经营。先后担任州物资局局长有：李维章、孙忠贤、王端生、金 

宝彦、刘志发、龚福彦、胡孝文。

1975〜1977年，各县相继设立物资机构，名称不统一，有的县叫物资局，有的县叫 

物资供应公司（站）或物资农机水电供应公司（站）。1983年机构改革后，名称统一为 

“X X县物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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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物资经营

计划供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载重汽车、拖拉机、钢材、水泥等物资，不作为市 

场敞开销售商品，只作为统配物资，统一组织分配。至 1982年，钢材、水泥等重要物资 

才开始出现计划供应，而汽车至1987年才有计划供应。全州从1962年至1990年，累计 

统配销售计划供应物资32431万元，供应钢材65431吨、水泥230289吨、汽车769辆。

市 场 供 应 从 1982年开始，计划供应和市场供应同时并存，市场供应的物资品种逐 

步增多。全州1982年市场供应的钢材、水泥分别占总供应量的39. 2 % 和 6. 6%; 1987年 

汽车出现市场供应时，其供应量占总供应量的25. 5 % 。到 1990年，钢材、水泥、汽车进 

入市场，市场供应基本取代计划供应。

三、 经营效果

1980年以后，甘孜州物资工作发展较快，对国家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作出较大贡献。 

1980〜1990年的11年时间，全州物资系统累计实现物资销售39950万元。随着物资购销 

的增加，固定资产也有一定程度的增长。固定资产原价：1962年州级仅7 万元，到 1969 

年增至21万元。1979年全州物资系统的固定资产增至145万元，其中州级109万元; 

1989年全州521万元，其中州级268万元。固定资产净值：1962年州级仅5 万元，1969 

年增至16万元。1979年，全州物资系统117万元，其中州级83万元；1989年，全州345 

万元，其中州级159万元。

第六节统计管理

民国时期，康定县设有统计室，配备统计室主任和统计员。其余各县未设统计机构， 

由县长掌管统计业务。民国35年 （1946)，康定、泸定、丹巴三县开展物价调査，按月 

上报三次。以后各县进行了人口、户数、男丁、女口的调査，其中康定县调査的项目有： 

户数、人口、总数、现住、他住、壮丁、识字、职业有无、非家属同居者等。解放初，统 

计工作由各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各企事业单位分散进行。1954年，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 

民政府成立统计科，康定和泸定两县也相继成立统计科，开展了核实人口、耕地、牲畜、 

农产量等基础数字的工作。1955年 10月，统计科纳入州财经委员会。1958年，统计科 

设在州计划委员会内。1962年 9 月，成立州统计局。“文化大革命”中，州统计局工作一 

度瘫痪。1970年，州革委生产指挥组计划组主管统计业务。1973年 10月，恢复州计划 

委员会，下设统计科。1978年 7 月，恢复州统计局，至 1990年，编制34人，内设办公


